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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运输机场通用航空保障工作的通知 

自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

展的指导意见》以来，民航局坚持问题导向，坚定不移地深

化通用航空“放管服”改革，破除了体制、机制性障碍，

有效降低了通用航空运营的制度性成本，全面推进通用航

空“热起来”“飞起来”，有力促进了通用航空取得较快

发展。与此同时，民用运输机场在通用航空保障工作方面

仍存在服务流程需优化、服务水平需提高、服务收费需规

范等问题。为进一步做好运输机场通用航空保障相关工

作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加强落实 

国务院办公厅在《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

见》中，确定了通用航空业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。发展

通用航空业，对完善通用航空产业链条、培育新的经济增

长点、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性意

义。发展通用航空业，加快建设功能齐备的通用航空体系，

实现通用航空与运输航空“两翼齐飞”，也是实现新时期

高质量民航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与内在要求。各单

位、各部门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，进一步提高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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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，坚决贯彻民航局“促进通用航空热起来、飞起来”

的工作部署，不折不扣地将通用航空“放管服”政策、要

求落到实处，切实做好通用航空保障工作。 

二、提高通用航空地面服务保障水平 

各机场要充分发挥其公共基础设施的功能，为通用航

空飞行提供合理、全面的地面服务保障。时刻协调机场应

尽最大可能为通用航空飞行提供保障；其他机场应按照

《民航局关于通用航空分类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民航发

〔2018〕80 号）的要求，允许通用航空器密集停放，不得

随意以天气、机位、流控等理由拒绝通用航空器起降。各

机场根据通用航空保障需求增加站坪等通用航空保障设

施设备的，可按民航相关政策规定申请投资补助，民航局

将予以优先考虑。 

三、严格执行通用航空机场收费政策 

各机场要严格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完善通用航空机场收

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民航发〔2018〕98 号）要求，

合理确定通用航空机场收费标准，且不得高于运输航空标

准。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，严禁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价

外加价、捆绑销售、指定经营、强制服务等行为。具体收

费标准应及时向所属民航地区管理局备案，并在航空价格

信息系统上公布，方便社会公众查询。 

四、规范通用航空空管运行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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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空管各单位要提高服务意识和职责边界意识，按

照《关于明确私人飞行申请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局发明电

〔2018〕1543 号）、《关于落实民航局通用航空监管专项督

查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》（局发明电〔2018〕1593 号）和《关

于启用通用航空管理系统预先飞行计划管理功能的通知》

（局发明电〔2018〕1721 号）要求，明确民航空管管制范

围和飞行计划审批程序，提升飞行情报和告警服务能力，

建立管制服务“白名单”制度，不得限制或放行民航空管

管制范围以外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。结合机场实际，规划

通用航空飞行进离场航线、程序，通过雷达引导、北斗、ADS-B

等技术应用提高机场整体运行效率。 

五、明确通航企业空勤人员进入控制区通行查验要求 

严格落实《关于印发中国民航空勤登机证管理规定的通

知》（民航发〔2011〕66 号）要求，通用航空飞行活动主

体的空勤人员进入运输机场执行飞行任务时，应正确佩戴

空勤登机证，交验《飞行任务书》，并在指定通道接受安

全检查。各运输机场对通用航空机组进入控制区统一查验空

勤登机证和《飞行任务书》，不得随意增加查验内容。 

六、开展专项检查 

今年上半年，各地区管理局应对辖区机场通用航空保

障相关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专项检查，面对辖区内通用航

空飞行活动主体开展一次全覆盖的意见建议征求工作，对

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通用航空飞行活动主体反映的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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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督促相关责任单位限期进行整改。专项检查、意见建议

征求工作应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，专项检查、意见

建议及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应于 6 月 30 日前正式报送民航

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七、完善投诉处理机制 

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应畅通通用航空飞行活动主体反

映问题的渠道，制定并落实投诉调查处理制度，依法受理、

调查、核实问题，并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向社会公布受

理投诉、举报的责任部门、电话、邮箱等信息，并报民航

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 

八、强化问责综合施策 

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，对通用航空飞行活动主体投

诉或举报的新问题，民航各地区管理局要及时组织调查、

核实，并于次月 5日前将上一月度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形成

报告报送民航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对未发生

问题的，实行“零报告”制度。对确实存在问题的单位及

相关责任人，民航局将视其情节严重程度采取以下措施并

通报全行业： 

（一）责令限期整改； 

（二）暂停受理涉及该机场的(3-12 个月)新增航线、

加班、包机申请； 

（三）暂停其一年内申请机场投资补助资格； 

（四）暂停其一年内申请机场财政补贴资格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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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记入民航信用记录，依据《民航行业信用管理

办法》实施惩戒； 

（六）民航局依法依规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。 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


